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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声明

本资产评估报告，是在评估人员对纳入评估范围的全部资产、负债进行了认真的核实、评定估算等必要评估程序的基础上作出的，针对本评估报告，特作如下声明：

1、 资产评估师在执行本资产评估业务中，遵循了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恪守了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根据执业过程中收集的资料，评估报告陈述的内容是客观的，并对评估结论合理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由委托方、被评估单位（或者产权持有单位）申报并经其签章确认；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3、 资产评估师与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无现存或预期的利益关系，与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无现存或预期的利益关系，对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4、 资产评估师和其他评估人员已对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了现场调查；已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并对已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且已提请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评估报告的要求，但无法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真实性做任何形式的保证。

5、 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假设和限定条件的限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6、 出具的评估报告及其所披露的评估结论仅限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仅在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限内使用，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评估机构及签字资产评估师无关。

淄博高新正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拟了解股权价值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摘要

康国评咨字[2017] 0004号
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淄博高新正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对因了解股权价值事宜涉及的淄博高新正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了评估。

本次评估的评估对象为淄博高新正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范围为淄博高新正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评估基准日为2016年12月31日。

评估师履行了必要的评估程序，以资产的持续使用和公开市场等为前提，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了评定估算。

至评估基准日，淄博高新正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结果为：人民币50,298.86万元。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 = B- A 
	D=C/A×100%

	流动资产
	1
	144,726.59
	174,647.42
	29,920.83
	20.67

	非流动资产
	2
	45.98
	88.97
	42.99
	93.50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
	
	
	
	

	持有至到期投资
	4
	
	
	
	

	长期股权投资
	5
	
	
	
	

	投资性房地产
	6
	
	
	
	

	固定资产
	7
	45.98
	88.97
	42.99
	93.50

	无形资产
	8
	
	
	
	

	商誉
	9
	
	
	
	

	长期待摊费用
	1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
	
	
	
	

	资产总计
	12
	144,772.57
	174,736.39
	29,963.82
	20.70

	流动负债
	13
	106,937.53
	106,937.53
	
	

	非流动负债
	14
	17,500.00
	17,500.00
	
	

	负债总计
	15
	124,437.53
	124,437.53
	
	

	净 资 产
	16
	20,335.04
	50,298.86
	29,963.82
	147.35


评估师对评估过程中发现的瑕疵事项作了特别事项说明，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本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限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即从资产评估基准日2016年12月31日起至2017年12月30日止。

本评估报告日为2017年4月11日。

以上内容摘自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理理解评估结论，应当认真阅读评估报告正文。

淄博高新正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拟了解股权价值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康国评咨字[2017] 0004号
淄博高新正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采用资产基础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因了解股权价值事宜涉及的淄博高新正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在2016年12月31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1、 委托方、被评估单位和评估报告使用者

本项目的委托方和被评估单位均为淄博高新正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评估报告使用者为委托方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评估报告使用者。
（1） 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概况
1． 概况 
企业名称：淄博高新正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    所：淄博高新区植物园（原南石社区菩林园）内南区
法定代表人：黄振宇
注册资本：贰亿伍仟万元整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10月27日

营业期限：2010年10月27日至2030年10月27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咨询、经济信

息咨询（不含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不含消费储值及类似相关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企业简介
淄博高新正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5000万元，具有四级房地产开发资质，资质证书编号034413。
山东省南郊集团总公司位于山东省会城市——泉城济南，是根据山东省政府鲁政发【1994】75号文件批准成立的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隶属于山东省委办公厅领导。
淄博高新正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10月27日，办公地址设在淄博高新区植物园（原菩林苑）内，是一家以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为一体的专业性房地产公司。
3． 被评估单位股权结构
至评估基准日，淄博高新正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   东
	出资额（万元）
	所占比例

	淄博正承置业有限公司
	24000
	96%

	山东正承投资有限公司
	1000
	4%

	合  计
	25000
	100%


4． 被评估单位的资产负债状况和经营业绩
淄博高新正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3年12月31日、2014年12月31日、2015年12月31日及评估基准日资产负债表概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6年12月31日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144,726.59
	109,661.94
	99,964.41
	83,262.48

	非流动资产
	45.98
	90.66
	136.15
	140.68

	资产总计
	144,772.57
	109,752.60
	100,100.56
	83,403.16

	流动负债
	106,937.53
	69,981.36
	59,895.51
	44,702.77

	非流动负债
	17,500.00
	17,500.00
	17,500.00
	15,000.00

	负债合计
	124,437.53
	87,481.36
	77,395.51
	59,702.77

	净资产（股东权益）
	20,335.04
	22,271.24
	22,705.05
	23,700.39


淄博高新正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度利润表概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
	--
	--
	--

	利润总额
	-1,983.62
	-433.81
	-995.33
	-714.16

	净利润
	-1,983.62
	-433.81
	-995.33
	-714.16


2013年12月31日、2014年12月31日、2015年12月31日及评估基准日的财务报表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由被评估单位淄博高新正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
2、 评估目的

本次评估目的是对淄博高新正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提供其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作为淄博高新正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了解股权价值的参考依据。
3、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1）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项目的评估对象为淄博高新正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范围为淄博高新正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

资产合计：1,447,725,666.51元，其中：
流动资产：        账面金额        1,447,265,896.65元
    非流动资产：      账面金额        459,769.86元
        固定资产：    账面金额        459,769.86元
负债合计：1,244,375,299.16元，其中：
流动负债：        账面金额        1,069,375,299.16元
非流动负债：      账面金额        175,000,000.00元
本次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委托确定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

（2） 对企业价值影响较大的单项资产
对企业价值影响较大的单项资产主要为存货，产权人为淄博高新正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存货实际为山东省淄博高新区裕民路18号四季花园A区12号楼102号等15户住宅及商业用房房地产，山东省淄博高新区裕民路18号四季花园A区12号楼101号等921户住宅、仓储及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淄博高新区裕民路以南，王埠路以东等82宗城镇住宅及批发零售用地住宅、商业、仓储及地下车库用房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评估对象1：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淄国用（2015）第F05199号等15本]，评估对象1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土地面积’）为4998.71平方米。根据《房屋所有权证》[淄博市房权证淄博高新区字第03-1035914号等15本]，评估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6208.12平方米。其中，全部为经营性用途用房（其中：住宅用房3506.36平方米，商业用房2701.76平方米）。

评估对象2：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淄国用（2015）第F05260号等82本]，评估对象2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土地面积’）为128480.11平方米。根据《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房屋建筑面积分户汇总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评估范围》及《预售清单》，评估对象规划总建筑面积为299865.16平方米。其中，经营性用途用房299294.62平方米（其中：住宅用房225190.73平方米，商业用房5020平方米、地下车库用房64451.11平方米、地下仓储用房4632.78平方米），非经营性用途用房570.54平方米（全部为配套及物业用房）。

截至评估基准日，上述评估对象正承·PARK一期A区1#等26栋别墅已全部完工，并通过竣工验收，其中37户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一期A区72#、73#、商务楼及二区3#、10#已全部完工，并通过竣工验收。其中A区重新规划多层住宅用房，未进行开发建设，A区及B区新规划商业用房，未进行开发建设，高层2进行外装基本完成，正在进行内装施工，高层1、5、6、8、9已结构封顶，正在进行外装施工，二期B区12#配套公建未进行开发建设，B区地下车库正在进行基础结构施工，A区多层对应地下车库未进行开发建设，高层4、11有压线情况、未取得施工证，设定未进行开发建设，B区地下仓储正在进行基础结构施工，72#、73#地下车库已完工。
评估对象3：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淄国用（2015）第F05184号等32本]，评估对象2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土地面积’）为40765.58平方米。根据《预售清单》，评估对象规划总建筑面积为388497.14平方米。全部为经营性用途用房89493.92平方米（其中：住宅用房83977.61平方米、地下车库用房3727.08平方米（122个）、地下仓储用房1789.23平方米）。上述房地产均已预售。
4、 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根据经济行为和评估目的等相关条件，此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即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5、 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是二○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评估基准日由委托方确定。该评估基准日是委托方根据经济行为性质和评估目的计划实现时间确立的，它与淄博高新正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会计核算截止日期一致，且尽可能接近评估目的实现日，以便有利于保证评估结果有效地服务于评估目的。
评估中取价标准均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

6、 评估依据

（1） 法律法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4． 其他与评估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等。 
（2） 评估准则依据   

1． 《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  

2．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  

3． 《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  

4． 《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  
5． 《资产评估准则—机器设备》；
6． 《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 
7． 《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试行）》；

8． 《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

9． 《企业价值评估指导意见（试行）》；

10． 《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

11． 《资产评估操作规范意见(试行)》；  

12．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13．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14． 《房地产估价规范》；  

15． 《城镇土地估价规程》；  

16． 《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  

（3） 资产权属依据   

1． 国有土地使用证； 
2． 房屋所有权证；
3． 设备购置发票。
（4） 评估取价依据   

1． 财政部关于印发《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的通知；

2． 国家计委、建设部关于发布《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  

3． 国家计委办公厅、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 
5． 《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表》；  

6． 《淄博市建设工程预算定额》；  

7． 《淄博市建筑装饰工程预算定额》；  

8． 《全国统一安装工程预算定额淄博市单位估价表》；  

9． 《全国统一施工机械台班费用定额淄博市单位估价表》；  

10． 《淄博市建设工程费用定额》；  

11． 《房地产价格政策汇编》； 
12． 《淄博市工程造价信息》；  

13． 《全国统一建筑安装工程工期定额》；  
14． 《机电产品报价手册》；

15． 《机电设备评估价格信息》；

16． 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清单及其他资料；

17． 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财务会计、经营方面的资料；

18． 评估人员收集的市场资料、产业经济及宏观经济资料；

19． 评估人员现场勘查及调查所得的有关资料；

20． 其他参考资料。  

7、 评估方法

评估方法主要包括资产基础法、收益法和市场法，本次评估采用了资产基础法。

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

资产基础法的基本公式：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各项资产评估值之和-各项负债评估值之和

本报告被评估单位以持续经营为前提，其核心资产为存货—在开发房地产，且资产基础法运用所涉及的经济技术参数的选择都有充分的数据资料作为基础和依据，故可以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收益法是指通过将被评估企业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

本报告被评估单位为房地产开发企业，未来收益和风险难以预测及量化。故不可以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参考企业、在市场上已有交易案例的企业、股东权益、证券等权益性资产进行比较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由于被评估单位属非上市公司，且评估基准日附近中国相关行业规模相当企业的股权交易案例较少，所以相关可靠准确的可比交易案例很难取得，故本次评估不采用市场法。

（1） 资产基础法

1． 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包括货币资金、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
（1） 货币资金：包括现金和银行存款。评估人员采用监盘的方式进行现场盘点现金，并根据现金日记账记录进行合理的倒推计算，经过倒推计算出评估基准日现金余额，并与现金日记账核对，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银行存款在账账、账表核实和核对银行对账单的基础上结合对银行的函证回函情况，对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进行试算平衡，核对无误后，以经核实后的账面值确认评估值。
（2） 预付账款：评估人员核实了账簿记录、检查了原始凭证、设备购置合同等相关资料，核实交易事项的真实性、账龄、业务内容和金额等，对于账龄较短正在进行或近期内能够实现交易的预付款挂账按照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3） 其他应收款：评估人员通过查阅账簿、报表，在进行经济内容和账龄分析的基础上，对大额款项进行了函证，并了解其发生时间、欠款形成原因及单位清欠情况、欠债人资金、信用、经营管理状况，具体分析后对各项应收款收回的可能性进行判断，采用个别认定与账龄分析法相结合，综合分析应收账款的可收回金额确定应收账款的评估值。
存货：评估人员通过查阅账簿、报表，核实各项产权证明文件，对在开发的房地产，本次评估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和实际状况，评估对象1采用成本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进行测算，评估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其中，成本法中土地购买价格采用比较法求取，收益法中估价对象（商业）开发完成后价值采用收益法求取，收益法中估价对象（住宅）开发完成后价值采用市场比较法求取；评估对象2采用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两种方法进行测算，评估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其中，成本法中土地购买价格采用比较法求取，假设开发法中估价对象（商业、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开发完成后价值采用收益法求取，假设开发法中估价对象（住宅）开发完成后价值采用市场比较法求取，评估对象3房地产价值依据《预售清单》求取。

（4）     2. 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包括固定资产。
（1）固定资产评估

1） 设备类资产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按照持续使用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结合设备特点和收集资料的情况，对存在二手交易市场的车辆采用市场法评估；对正常使用的电子设备采用重置成本法评估；对于待报废的设备本次评估按其清理变现后的净收益额作为评估值。
①重置成本法
评估值＝重置全价×综合成新率

A. 重置全价的确定
a. 电子设备

对于市场上有同型号设备销售，属于同城购买，商家对购买产品包运输、上门安装调试服务，因此，除了购买价之外，没有其他费用。

重置全价=购置价
b. 车辆

车辆重置全价为购置价。

B. 综合成新率的确定

a. 电子设备

根据使用时间，结合维修保养情况，以使用年限法确定成新率。
b. 车辆

依据使用年限确定成新率。

C. 评估值的确定

评估值=重置全价×综合成新率
②市场法

在近期二手车交易市场中选择与估价对象处于同一供求范围内，具有较强相关性、替代性的汽车交易实例，根据估价对象和可比实例的状况，对尚可使用年限、尚可行驶里程、交易日期因素和交易车辆状况等影响二手车市场价格的因素进行分析比较和修正，评估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格。计算公式如下：

比准价格=可比实例价格×车辆行驶里程修正系数×车辆使用年限修正系数

×车辆状况修正系数×车辆交易日期修正系数

×车辆交易情况修正系数

比准价格=（案例A+案例B+案例C）/3

车辆市场法评估值=比准价格+其他费用

2． 负债

核实各项负债在评估目的实现后的实际债务人、负债额，以评估目的实现后的被评估单位实际需要承担的负债项目及金额确定评估值。

8、 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淄博高新正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对因了解股权价值事宜涉及的淄博高新正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经协商定于2016年12月31日。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17日拟定评估计划并确定了评估方案，评估工作于2017年3月20日正式开始，2017年3月24日现场工作结束，2017年4月11日出具正式报告。主要评估工作过程如下：

（1） 评估前期准备阶段

1． 2017年3月17日，与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对本次评估的评估目的、评估范围、评估基准日等评估基本事项协商一致，并与委托方签订《业务约定书》，制定评估工作计划；

2． 配合被评估单位进行资产清查、填报资产评估明细表等工作。评估项目组人员进入现场对委估资产进行了初步了解，协助企业进行委估资产申报工作，收集资产评估所需文件资料。

（2） 现场核实及评估阶段

1． 听取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有关人员介绍企业总体情况和委估资产的历史及现状，了解企业的财务制度、经营状况、固定资产技术状态等情况；

2． 对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评估明细表与有关财务记录数据进行核对，对发现的问题协同被评估单位做出调整；

3． 根据资产评估明细表，按资产评估准则及评估规范的要求，对固定资产进行了全面核实，对流动资产中的存货进行了现场勘查；

4． 查阅收集委估资产的产权证明文件；

5． 根据委估资产的实际状况和特点，确定各类资产的具体评估方法；

6． 查阅并收集相关资产的技术资料及验收资料；通过市场调研和查询有关资料，收集价格资料； 

7． 对评估范围内的资产及负债，在核实的基础上做出初步评估测算。

（3） 评估汇总阶段

对各类资产评估的初步结果进行分析汇总，对评估结果进行必要的调整、修改和完善。

（4） 编制提交评估报告阶段

撰写资产评估报告书，与委托方对评估初稿交换意见，在全面考虑有关意见后，按评估机构内部三级审核制度和程序对报告进行修改、校正，最后出具正式资产评估报告书。

9、 评估假设

（1） 交易假设

（2） 公开市场假设

（3） 资产持续使用假设

（4） 企业持续经营假设

（5） 国家现行的宏观经济不发生重大变化

（6） 公司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所执行的税赋、税率等政策无重大变化

（7） 公司未来的经营管理班子尽职，并继续保持现有的经营管理模式持续经营
（8） 假设公司在现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经营范围、方式与目前方向保持一致；

（9） 本次估算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10、 评估结论

至评估基准日，淄博高新正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总资产账面值144,772.57万元，评估值174,736.39万元，增值额29,963.82万元，增值率20.70%；负债账面值124,437.53万元，评估值124,437.53万元，增值额0万元，增值率0%；所有者权益（净资产）账面值20,335.04万元，评估值50,298.86万元，增值额29,963.82万元，增值率147.35%。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 = B- A 
	D=C/A×100%

	流动资产
	1
	144,726.59
	174,647.42
	29,920.83
	20.67

	非流动资产
	2
	45.98
	88.97
	42.99
	93.50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
	
	
	
	

	持有至到期投资
	4
	
	
	
	

	长期股权投资
	5
	
	
	
	

	投资性房地产
	6
	
	
	
	

	固定资产
	7
	45.98
	88.97
	42.99
	93.50

	无形资产
	8
	
	
	
	

	商誉
	9
	
	
	
	

	长期待摊费用
	1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
	
	
	
	

	资产总计
	12
	144,772.57
	174,736.39
	29,963.82
	20.70

	流动负债
	13
	106,937.53
	106,937.53
	
	

	非流动负债
	14
	17,500.00
	17,500.00
	
	

	负债总计
	15
	124,437.53
	124,437.53
	
	

	净 资 产
	16
	20,335.04
	50,298.86
	29,963.82
	147.35


11、 特别事项说明

（一）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淄国用（2015）第F05260号等126本]，截至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已部分设定抵押权，详见《国有土地使用证》[淄国用（2015）第F05260号等126本]附记页。
（二）评估程序受到限制的情形

1． 评估师未对各种设备在评估基准日时的技术参数和性能做技术检测，而是在假定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技术资料和运行记录真实有效的前提下和在未借助任何检测仪器的条件下，通过实地勘察作出的判断。
2． 评估师未对各种建、构筑物的隐蔽工程及内部结构（非肉眼所能观察的部分）做技术检测，而是在假定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工程资料是真实有效的前提下和在未借助任何检测仪器的条件下，通过实地勘察作出的判断。

（三）评估基准日后重大事项

评估师做了尽职调查，未发现从评估基准日至评估报告日期间对评估结论可能产生影响的重大事项。在评估基准日后、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之内，如果资产数量及作价标准发生变化时，应按以下原则处理：

1． 当资产数量发生变化时，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资产额进行相应调整；

2． 当资产价格标准发生变化时并对资产评估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方应及时聘请有资格的评估机构重新确定评估值；

3． 对评估基准日后资产数量、价格标准的变化，委托方在资产实际作价时应给予充分考虑，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特别事项，评估师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12、 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1） 本评估报告仅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不能用于其他目的和用途。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签字资产评估师及其所在评估机构无关；

（2） 本评估报告仅由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与委托方签定的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中约定的评估报告使用者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报告使用者使用；

（3） 未征得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者披露于公开媒体；

（4） 自评估基准日起，市场条件或资产状况未发生重大变化时，本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即从资产评估基准日2016年12月31日起至2017年12月30日止；

（5） 当政策调整对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响时，应当重新确定评估基准日进行评估。

13、 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日为2017年4月11日。
（此页无正文）

                          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资产评估师:
资产评估师:
                          二○一七年四月十一日
附件

1、 委托方与被评估单位法人营业执照

2、 评估对象涉及的主要权属证明资料

3、 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承诺函

4、 签字资产评估师的承诺函
5、 评估机构资格证书

6、 评估机构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7、 签字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登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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